附件2

体检注意事项

一、请严格按照电话通知的时间地点参检。体检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考生本人承担，体检费用由体检医院收取。

二、体检当天请您务必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

三、体检当日早晨切勿进食和饮水，空腹体检，体检前一晚十点后禁食禁水。请身着轻便服装，勿化妆，勿佩戴隐形眼镜，自配合适的框架眼镜。

四、女性妇科检查及尿检应避开月经期。怀孕、可疑受孕者务必预先告知医护人员及四川省统计局人事处，禁止做放射线等相关检查。

五、检查完毕，请及时将体检“体检通知单”交回服务台。体检过程中如有不适，请及时告知医护人员。为避免财物丢失请您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参检。

六、除按规定应当场或当天复检并确认体检结果的项目外，招聘单位或体检人员对体检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检申请。复检只进行1次，由四川省统计局指定到不低于原体检医院等级的其他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结论以复检结论为准。某岗位因体检人员弃权或体检不合格而出现的空额，按照体检人员的确定规则依次等额递补体检人员。如该岗位所有参加面试的人员体检均不合格或无人可递补，不再递补。

七、亲属及其他人员切勿陪同体检。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考生，取消聘用资格。

八、未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以及未在招聘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规定项目体检的应聘人员，视为自动弃权。

